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联合申报协议书

单位
     甲方：浙江大学

     乙方： 

内容
      甲乙双方就        年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                        ”重点专项的申报指南“                           ”，共同组织申报 “                        （项目名称）”项目。甲方为项目牵头申报单位，乙方为联合申报单位。为保证项目申报的顺利开展，经友好协商，双方达成如下协议：

1. 甲乙双方根据各自研究基础，承担项目申请书中指定的相关研究任务，双方的研究经费将根据其承担的研究任务协商分配。根据研究任务及进度安排，各方按如下方案分配申请的专项经费：甲方作为牵头单位承担总经费的  XX  %，乙方作为参与单位承担总经费  XX  %，剩余专项经费将合理分配至其他参与单位。
2. 甲方作为项目牵头承担单位，同时作为课题 **** 的承担单位（或作为课题 **** 的参与单位），主要研究XXXXXXX(研究内容和主要考核指标)；乙方作为课题  **** 的  承担单位 / 参与单位  ，主要研究XXXXXXX(研究内容和主要考核指标)。
3. 乙方向甲方提供项目申请的相关材料和数据，并保证材料的真实可靠。
4. 甲乙双方的所有参加人员，需为所在法人单位的科技人员，且符合当年度重点研发计划指南申报要求。
5. 本项目申报中双方的参与人员，不得在同一指南中，重复参与其他单位的项目申报。
6. 甲乙双方对未来知识产权归属和成果转化收益归属的约定或意向性约定

6.1  

6.2 

6.3 

......
7. 如本项目未获得批准立项，本协议将自动终止。如本项目获得批准立项，本协议有效期自动延伸至项目结题通过时，且双方将另行签订任务书及正式合作协议，约定双方具体研究任务、经费预算等内容。
8. 针对该项目申报涉及的其他联合申报单位，将另行签署联合申报协议。
9. 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应本着互惠互利、友好协商的原则另行约定。
10. 本协议一式  **  份。因项目申报需求，甲方保留协议  **  份，乙方保留1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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